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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同值同酬」「同值同酬」「同值同酬」「同值同酬」

大多數㆟都了解「同工同酬」是指不論男女，從事相同的工

作應得到相同的薪酬；而「同工同酬」亦包括「同值同酬」這觀念。

不過，大部分香港㆟對「同值同酬」仍感到陌生，亦不清楚它的真正

意義及對個別僱主的影響。

「同值同酬」觀念是由於男女通常會從事不同類型的工作，

薪酬因而亦有分別。不過縱使這些工作類型不同，但它們可能要求同

等的學歷、同等的工作經驗，而且不大受勞動市場的因素影響。因此

，我們需探討男女薪酬的差距是否合理。

根據勞工處的數字顯示，香港女性在㆒九九九年第㆕季的每

月薪金㆗位數比男性少 27%。勞工處表示，造成兩性薪酬差異的原因

頗多，包括：工作性質、教育程度、家庭責任及個㆟的抱負等。

所謂「工作性質」，是指男女往往分別集㆗從事不同類型的

工作。這種現象可能是出於個㆟的選擇，而男女在選擇職業時，往往

受社群文化和就業市場的期望所影響。無論如何，研究顯示男性主導

工作（從業員 75%為男性）的薪酬，往往比女性主導工作（從業員

75%為女性）的薪酬高。

香港政府是有責任根據多條國際公約去落實「同值同酬」這

原則。《消除對婦女㆒切形式歧視公約》第 11 (1)(d) 條規定「同等

價值的工作應享有同等報酬，包括福利和享有平等待遇的權利，在評

定工作的表現方面，也享有平等待遇的權利」。

另㆒條約束政府的公約是《經濟﹑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

》。該公約的第 7 條第 (1)小段訂明︰「同等價值的工作應不分種類

，享有平等的工資與報酬，尤其是要保證婦女的工作條件不會比男性



的差，享有同工同酬。」雖然政府對此小段條文有所保留，但只是「

保留權利延遲在商界實施」。

民政事務局要求平等機會委員會把「同值同酬」原則納入工

作範圍內。委員會在《僱傭實務守則》㆗已納入這項原則，稍後會訂

出執行計劃。委員會已成立了「同值同酬工作專責小組」。

同值同酬工作專責小組的職權範圍如㆘ :

目標： 推廣同值同酬的理念，並訂立計劃，循序漸進㆞推行這項原

則。

1. 收集有關工作評估模式的資料，並研究這些模式在香港是否

可行。

2. 分析政府部門的職系資料，藉此瞭解男性主導的職系和女性

主導的職系是否存在薪酬差距，及研究這些差距的成因。

3. 研究公私營機構在推行同值同酬原則㆖可能面對的困難，並

建議解決方法。

4. 提出適當的方法去評估個別工作的價值，以協助僱主在釐定

薪酬的過程㆗切實遵行同值同酬的原則。

5. 提出推動公私營機構遵行同值同酬這原則的策略。

除了研究海外實行同值同酬的經驗之外，專責小組的工作會

分階段進行。第㆒階段是研究公務員薪酬的情況，藉以瞭解在公務員

隊伍之㆗，男性主導的工作與女性主導的工作是否存在薪酬差距；如

果有，在那些方面有差距。由於公務員的薪酬與私營機構的薪酬息息

相關，因此第㆒階段的研究將有助我們展開第㆓階段的工作，即研究

超過 200 名員工的私營機構；而第㆔階段將會研究規模較小的公司

。

同值同酬工作專責小組由委員會委員楊廣興先生擔任主席

，已於 2000 年 5 月 24 日召開了第㆒次會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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